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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零年五月六日舉行之股東週年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長江基建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零一零年五月六日舉行之股東週年大會（「股東週年大會」）上各

項提呈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票數（概約%） 普通決議案 

贊成 反對 

接納截至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已審核之財務報

表、董事會報告及獨立核數師報告。 

 
2,085,167,633 
(99.995487%) 

94,100
(0.004513%)

1 

 
此項議案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宣派末期股息。 
 

2,103,953,539 
(99.999810%) 

4,000
(0.000190%)

2 

此項議案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選舉甘慶林先生連任董事。 
 

2,095,557,769 
(99.599580%) 

8,424,770
(0.400420%)

3(1) 

此項議案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選舉葉德銓先生連任董事。 
 

2,095,469,669 
(99.595440%) 

8,511,870
(0.404560%)

3(2) 

此項議案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選舉甄達安先生連任董事。 
 

2,099,940,799 
(99.807853%) 

4,042,740
(0.192147%)

3(3) 

此項議案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選舉周胡慕芳女士連任董事。 
 

2,010,428,203 
(95.553600%) 

93,551,336
(4.446400%)

3(4) 

此項議案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選舉陸法蘭先生連任董事。 
 

2,087,272,669 
(99.205751%) 

16,710,870
(0.794249%)

3(5) 

此項議案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聘任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行為核數師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

金。 

 
2,103,412,539 
(99.973859%) 

550,000
(0.026141%)

4 

此項議案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列於股東週年大會通告內之第 5(1) 項普通決議案 

（有關授權董事會發行本公司新股）。 

 
1,955,577,065 
(92.946405%) 

148,406,474
(7.053595%)

5(1) 

此項議案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1



 2

列於股東週年大會通告內之第 5(2) 項普通決議案 

（有關授權董事會購回本公司股份）。 

 
2,102,613,539 
(99.934885%) 

 

1,370,000
(0.065115%)

5(2) 

此項議案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列於股東週年大會通告內之第 5(3) 項普通決議案 

（有關擴大授予董事會根據第 5(1) 項普通決議案發行本公司新

股之權力）。 

 
1,948,778,135 
(92.623745%) 

155,194,374
(7.376255%)

5(3) 

此項議案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列於股東週年大會通告內之第 6 項普通決議案 

（有關批准根據總協議進行之持續關連交易及其上限）。 

 
145,326,464 

(85.035684%) 
 

25,574,100
(14.964316%)

6 

此項議案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本公司於股東週年大會當日之已發行股本為 2,254,209,945 股普通股，每股面值港幣一元（「本公司股份」）。

有關各項普通決議案（除第 6 項外），共有 2,254,209,945 股本公司股份之持有人有權出席股東週年大會

並於會上表決贊成或反對該等提呈大會之普通決議案。股東於股東週年大會上就各提呈大會之普通決議案

（除第 6 項外）進行投票時並未受任何限制，概無任何本公司股份之持有人有權出席股東週年大會但只可

就該等普通決議案投以反對票。 

 

有關第 6 項普通決議案，共有 347,528,000 股本公司股份之持有人有權出席股東週年大會並於會上表決贊

成或反對該提呈大會之普通決議案，概無任何本公司股份之持有人有權出席股東週年大會但只可就第 6 項

普通決議案投以反對票。和記黃埔有限公司及其聯繫人（合共持有1,906,681,945 股本公司股份權益，佔股

東週年大會當日本公司已發行股本約 84.58%）須就第 6 項普通決議案放棄投票，並已於股東週年大會上

就此放棄投票。 
 
本公司股票過戶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於股東週年大會上擔任投票表決之監票員。 
 

承董事會命 

長江基建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楊逸芝 

 
香港，二零一零年五月六日 
 
於本文件日期，本公司之執行董事為李澤鉅先生（主席）、甘慶林先生（集團董事總經理）、葉德銓先生     
（副主席）、霍建寧先生（副主席）、甄達安先生、周胡慕芳女士（亦為霍建寧先生及陸法蘭先生之替任董

事）、陸法蘭先生及曹棨森先生；非執行董事為張英潮先生（獨立非執行董事）、郭李綺華女士（獨立非執

行董事）、孫潘秀美女士（獨立非執行董事）、羅時樂先生（獨立非執行董事）、藍鴻震先生（獨立非執行董

事）、李王佩玲女士、高保利先生及麥理思先生；及替任董事為文嘉強先生（為葉德銓先生之替任董事）及

楊逸芝小姐（為甘慶林先生之替任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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